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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 物品名稱

申請日期

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     時     

截止日期

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     時     

規則說明

申請人

備註

管理老師 授課教師簽名

103.11.4製

課程 物品名稱

申請日期

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     時     

截止日期

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     時     

規則說明

申請人

備註

管理老師 授課教師簽名

103.11.4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品臨時暫放申請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一聯

聯絡方式:

1.申請完成後，請將此表單黏貼於暫放物品上的明顯位置。

2.請熟記截止日期，如逾期超過2日物品將會被清除。

3.暫放之物品時效最長為3周，超過時效須重新提出申請，但以3次為限。

4.物品放於暫存區時須擺放整齊，否則取消存放資格。

5.暫存區之物品不付任何保管責任。

6.此空間如果過於凌亂經勸導仍無改善，將會取消暫放空間。

7.本單一式兩聯呈核後，第一聯申請人留存，第二聯交管理老師留存。



  班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品臨時暫放申請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二聯

1.申請完成後，請將此表單黏貼於暫放物品上的明顯位置。

2.請熟記截止日期，如逾期超過2日物品將會被清除。

3.暫放之物品時效最長為3周，超過時效須重新提出申請，但以3次為限。

4.物品放於暫存區時須擺放整齊，否則取消存放資格。

5.暫存區之物品不付任何保管責任。

6.此空間如果過於凌亂經勸導仍無改善，將會取消暫放空間。

7.本單一式兩聯呈核後，第一聯申請人留存，第二聯交管理老師留存。



  班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


